
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計畫補助通用計程車作業要

點修正規定 

一、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審查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依公路公共運輸發展需求提報申

請補助通用計程車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通用計程車，係指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程車客運業應使用之車輛，

並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四十二條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附件六十七等規定設置輪椅區，可供

載運乘坐輪椅之乘客。 

三、地方政府申請本部公路公共運輸計畫補助通用計程車，應

依本要點規定檢附通用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函報本

部，經審查同意者予以補助。 

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應以下列方式公開徵求或招募經

營通用計程車： 

(一)公開徵求具有預約叫車能力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或計

程車客運業，由該業者招募或經營通用計程車。 

(二)具有預約叫車及自主營運能力之駕駛人個別提出申請。 

補助申請購置之通用計程車須為未曾登檢領照之全新

車輛，並應於獲准補助後六個月內上路營運。駕駛人應依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之三參加訓練及領得結訓

證書，並由公路監理機關於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之駕駛人駕

籍資料註記。 

地方政府應使用本部運輸研究所授權之通用計程車預

約整合系統，或具備該系統功能之其他系統。但當地僅單

一業者提供服務，且可提供營運紀錄供地方政府查核者，

得以其系統平臺作為預約整合系統提供服務。 



四、本部就通用計程車車輛、營運系統及服務等補助項目及額

度如下： 

(一)新購置通用計程車（含輪椅升降台或活動式坡道之輔

助上下車裝置）：補助其車輛所有人最高新臺幣四十萬

元，並以車輛及設備費用之百分之四十九為限。 

(二)預約整合系統補助費：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建置費用

最高新臺幣一百萬元；已完成建置之系統，每年補助

費用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但地方政府指定當地單一

業者系統平臺為預約整合系統者，不另補助建置費用。 

(三)教育訓練費用：計程車駕駛人每人最高新臺幣三千元。 

(四)宣導及行銷費用：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每年最高新臺幣

二十萬元。 

(五)刷卡機租用費：每臺每月最高新臺幣五百元。 

五、受補助之通用計程車，當月載運乘坐輪椅乘客達五十趟基

本趟次者，得申請營運獎勵金補助。但離島地區之基本趟

次，地方政府得視當地服務特性，報經交通部核定後予以

調整。 

前項通用計程車營運獎勵金補助方式及額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當月載運乘坐輪椅乘客未達六十五趟目標趟次者，每

趟次補助新臺幣五十元。 

(二)當月載運乘坐輪椅乘客達六十五趟目標趟次者，得依

以下二種方式擇一申請所有趟次補助： 

１、每趟次補助新臺幣五十元。 

２、每趟次以停留服務時間及空駛里程計算補助額度。 

(三)前款第二目以停留服務時間及空駛里程計算補助額度

之方式如下： 

１、每趟次停留服務時間，依地方政府公告計程車運價



之計時費率換算為十五分鐘金額。 

２、每趟次空駛里程，依地方政府公告計程車運價續程

費率換算為補助里程金額。補助里程之採計，以預

約整合系統記錄空駛起訖點間之行駛路徑里程為準，

並以二十公里（直轄市、基隆市、金門縣、連江縣

為十公里）為限。 

曾受領購車補助且已正常營運五年以上或未曾受領購

車補助之通用計程車業者、駕駛人，提供服務且加入與地

方政府簽訂行政契約者，亦可依前項申請營運獎勵金。 

申請營運獎勵金之車輛，須為加入預約整合系統且當

月份營運趟次有紀錄可稽者。但已申請其他中央補助款或

受政府委辦經費支應之趟次，不得再重複申請。 

營運獎勵金發給作業要點（至少須含預約整合系統營

運紀錄實績查核），由地方政府定之。 

六、地方政府提報通用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下

列項目： 

(一)現況概述：近三年無障礙運輸服務使用現況，包含車

輛數（含復康巴士區域配置情形）、服務對象（含輪椅

使用者需求區域分布）、使用量、收費方式、不同服務

間轉介調度情形、對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之鼓勵或優

惠措施等。 

(二)通用計程車需求數量目標與達成目標之階段期程規劃、

通用計程車區域配置規劃，與有效宣導及行銷之內容

規劃。 

(三)當地復康巴士預約轉介通用計程車機制之整合規劃，

及社會福利補助優惠乘車擴及試用通用計程車可行方

式規劃。 

(四)申請補助之車輛數及金額。 



(五)申請補助地方政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教育訓練、宣導

及行銷、刷卡機租用、預約整合系統、營運獎勵金等

費用金額。 

(六)徵求業者之營運服務項目、預約叫車之方式、管理方

式、客源與收入規劃措施及提供駕駛人服務費優惠措

施。 

(七)管考機制： 

１、地方政府及業者管理機制。 

２、每月營運實績查核方式：應包含預約整合系統營運

紀錄查核。 

３、績效指標：應包含每輛受補助之通用計程車每月載

運乘坐輪椅乘客之基本趟次為五十趟。地方政府得

視當地服務特性，或個別車輛參與其他無障礙運輸

（如小黃公車、復康巴士）情形，於申請補助計畫

書中調整基本趟次數，並敘明定期檢討機制。但地

方政府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一日前已與業者

簽訂行政契約者，得續依原契約約定績效指標管考

至契約期間屆滿之日止。 

４、未達績效指標之管理措施。 

七、受領補助之通用計程車，應依下列規定受地方政府監督考

核： 

(一)應加入地方政府指定之預約整合系統，全天候提供通

用計程車預約叫車服務。但駕駛人個別提出申請者，

地方政府得調整其服務時間。 

(二)預約叫車資訊及管理情形應於業者網站公開。 

(三)維持通用計程車服務品質，並解決消費爭議。 

(四)依地方政府規定按時提供營運資料；倘經地方政府通

知限期提供仍不配合者，依其與該地方政府所訂之行



政契約辦理。 

(五)業者因特殊情形未能於獲准補助後六個月內上路營運，

得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契約訂定之期限。 

(六)達成前點第七款第三目之績效指標規定。 

八、地方政府應將下列規定事項書面通知受補助之通用計程車

所有人： 

(一)申請補助購置之通用計程車於登檢領照後，應加入地

方政府指定之預約整合系統，並正常營運至少五年，

前二年不得過戶予其他人使用（公路監理機關於車輛

掛牌後停止受理前述異動）。因故無法執業，經地方政

府依個案事實認定者，得申請展延營運期間，並以展

延二次為限，或以年份較新未受補助之通用計程車替

補，完成未正常營運之年期。 

(二)經查獲有拆除輪椅升降台或活動式坡道之輔助上下車

裝置或加裝座椅者，由公路監理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處罰。 

(三)違反前二款規定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

或五年內再有違反前述規定，由地方政府依第一款營

運期之比例追繳其補助款。 

(四)未符合第六點第七款第三目規定之績效指標者，如未

依第一款展延營運期間，由地方政府按年度計算未達

績效指標月份比例追繳其購車補助款。 

(五)申請第五點營運獎勵金，經查獲檢具資料造假不實、

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或已獲他機關補助，由地方

政府追繳其營運獎勵金。 

(六)申請補助購置之通用計程車所有人於車輛登檢領照後

二年內，駕駛人因故無法繼續執業、職業駕駛執照遭

吊（註）銷或車輛牌照遭註銷，經地方政府通知後確



認仍無法補足應服務年期者，由地方政府依第一款營

運期比例追繳已請領之購車補助款後，得解除第一款

禁止異動之限制。 

(七)受購車補助車輛應於右側車門或明顯位置標示「交通

部公共運輸計畫補助購置」。 

九、地方政府經本部同意補助通用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之

執行管考、補助經費核銷等作業，依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

計畫核定規定辦理。 

地方政府應依實際達成付款條件申請撥付補助經費。

但地方政府另有業務執行經費需求者，得申請預撥營運獎

勵金，並以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十、地方政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將補助之相關資訊，公開於

機關網站。 


